[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23961_1][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45465_1]一、项目概况
为了进一步落实沪东社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方案，完善居住小区环境卫生的基础工作，对辖区内老小区的建筑垃圾、大件垃圾进行清运，确保小区环境卫生整洁有序，改善居民小区居住环境。
本项目涉及的沪东新村街道辖区内老小区包括：金浦小区（仅金桥路835弄）、金桥花苑、柳博小区（含博二小区、柳一小区）、博一小区、博兰小区（含博三小区、兰城小区、柳埠路142弄）、沪南小区（含长岛路85弄1-46号）、沪二小区、船舶小区（含长岛路85弄47-89号）、沪一小区、向东新村（含浦东大道2902-2906号）、沪新小区（含莱阳路218号）、东六小区（伟莱二期）、陈家宅小区（含南极苑、浦东大道2748弄）、莱阳新家园（利津小区）、北小区（含高层）、东二小区、东三小区、寿一小区、寿二小区、朱家门小区（含浦东大道3036弄）、上川小区（洋泾管理地块）等，建筑面积共计约为150.622632万平方米。

2、 [bookmark: _Toc465253824][bookmark: _Toc505264825]服务内容及要求
2.1垃圾清运范围
（1）居民装修的建筑装修垃圾；
（2）小区的大件垃圾；
（3）小区各类无主垃圾（不含毛垃圾、绿化垃圾、生活垃圾及工程建设所产生的垃圾）；
（4）根据采购人需求，在重要时间节点需清理的垃圾。
2.2服务要求
（1）根据老小区建筑垃圾清运的工作计划，在接到物业服务企业电话通知建筑垃圾清运以后，成交供应商应尽快回复物业服务企业清运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时间最长不超过24小时，做到“日产隔日清”以及“垃圾不落地”的要求。若遇文明指数测评、文明社区创建、大型的检查等必须随叫随到。
（2）要确保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并做好文明操作，严禁损坏公物和小区实施，如损坏负责赔偿，保持小区良好的环境卫生。
（3）在组织建筑垃圾清运时，需到门卫填写《建筑垃圾清运单》，由小区门卫负责督促填写。紧急情况，由业务主管部门通知成交供应商进行清运，应尽快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处置最多不超过两小时。
（4）按有关规定必须将建筑垃圾清运到处置场所，不得发生偷倒、乱倒现象。如有违反，成交供应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处罚，相关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和解决。
（5）在清运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情况，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解决，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6）在清运过程中，应保持堆放点、垃圾桶周边环境卫生及时清理撒漏垃圾。
（7）在清运过程中，与居民发生的问题，会同居民区、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做好处置工作。
（8）成交供应商应派出督查人员，对垃圾清运进行检查，每月与居民区、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沟通一次，征求垃圾清运工作情况，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9）服从采购人、房产办及各分社区组织的清洁活动及突击性的卫生清洁任务，按时按标准按要求完成垃圾清运工作。
2.3清运车辆要求
（1）车容应整洁，车体外部无污物、污垢，标志应清晰，保持清运车辆外观完好、整洁，定期进行清洗。
（2）装卸垃圾应符合作业要求，不得乱倒、乱放、乱抛垃圾；垃圾清运车辆不得乱停、乱放。
（3）车辆必须办理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垃圾运输车辆驾驶员必须有驾驶证。
（4）车辆在垃圾运输过程中采取密闭运输，不得超载、超速，不得造成任何外泄、遗漏、抛洒，杜绝污染环境。
（5）做好垃圾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的检测、保养、维修、更新工作，确保车辆状况良好。
（6）遵守交通规则，发生交通事故积极配合交警等有关部门处理；同时，及时安排其它车辆清运垃圾，不能影响正常垃圾清运。

3、 其他要求
1.本项目垃圾清运工作必须符合《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57号）及上海市浦东新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相关要求。
2.★参与本项目的供应商须为《浦东新区2023-2027年度装修垃圾作业服务单位项目》入围单位（以响应文件内提供的中标公告或中标通知书或合同为依据）。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限内须始终保持有效，一旦不在入围名单内，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bookmark: _GoBack]四、考核办法
（一）考核内容
1.作业管理
包括车容车貌、作业规范考核。
2.信访投诉处理
包括市、区城运中心、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信访投诉件处理。
3.应急保障
管养设施及清运作业职责范围内各类应急保障工作。
4.安全生产
安全规范作业，不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5.社会评价
由新闻媒体报道、上级部门通报构成。
（二）考核方式
采购人职能部门负责对监管范围内的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清运单位进行每月至少2次巡检；每次考核至少2个小区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收集情况。物业公司（居民区）对监管范围内的供应商按照车容车貌、收运时效、源头收集规范服务三方面进行月度考核。
（三）分值设定
总分采用100分制，总分由采购人职能部门考核（100分制）、各相关物业公司（居民区）考核（100分制）的平均分，加权构成（采购人职能部门考核分权重70%、物业公司（居民区）考核分权重30%）。考核总分合格分为90分。每月考核与当月清运经费挂钩。考核总分在90分以上的，由采购人职能部门全额核发当月服务费。
（四）处罚办法
（1）扣分扣款规定
考核总分在合格分以下的，按以下方法扣除月度养护经费：
1.得分为80—90分：以合格分为基准，每低1分扣除该月度服务经费的1%（有小数点向下取整数）；
2.得分为70—80分：以80为基准，每低1分扣除该月度服务经费的2%（有小数点向下取整数）；
3.得分为70分以下：以70为基准，每低1分扣除该月度养护经费的3%（有小数点向下取整数），扣完为止。
（2）其他扣款规定
1.早于6点进入小区（生活区）进行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清运产生的有责投诉，同年同点位第一次投诉当月经费扣除500元，第二次起每次扣除1000元。
2.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清运车辆严禁违规跨片区作业，发现一次扣除10000元，扣除违规车辆本月清运量。
3.未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57号）严格执行建筑垃圾、大件垃圾分类清运要求，出现混装混运，特别是出现危废垃圾与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混合运输发现一次扣除10000元到30000元。
4.因供应商责任被媒体曝光或在市、区级检查和重大活动中受到批评或扣分，一次扣除服务经费10000元。
5.车容车貌脏乱差，发现一次扣除200元。
6.市、区管理部门出具的整改通知单，每发生一次扣除500元。
7.供应商未及时上报上月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清运量报表，出现瞒报、漏报、错报等情况的，发现一次扣除5000元到20000元。
（3）一票否决
1.将外区垃圾清运、中转至沪东辖区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收运处置。
2.违反收运服务协议，超出服务范围擅自收运。
3.将负责清运的垃圾交由其他企业。
4.故意将其他垃圾混入建筑垃圾、大件垃圾，并且造成恶劣影响的。
5.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6.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完成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收运。
7.年度评议结果不合格。
8.有其他严重违反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行业管理要求的行为。
9.被有关行政机关责令停产停业、吊销相关证照。
10.严重违反磋商时递交的相关承诺或采购文件要求。



表1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清运考核表（职能部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标准
	本项总分
	单项
分值

	车容车貌
	车身有明显污垢
	15
	5

	
	车厢外悬挂与服务不相关的物品
	
	5

	
	顶盖缺失
	
	5

	作业
规范
	严格执行《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57号）及上海市浦东新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相关要求
	50
	10

	
	清运及时
	
	10

	
	不存在顶盖不盖，垃圾飞扬、拖挂和散落现象
	
	10

	
	清运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10

	
	遇拥堵时不随意超车或乱按喇叭，造成场面混乱
	
	10

	企业管理
	市、区各类督导组、网格中心、12345市民热线、市容绿化及环卫等各级应急平台反映的属于服务职责范围的各类责任性投诉案件及时处理
	25
	10

	
	做好各类应急保障工作
	
	5

	
	按规定的时限及时上报各类统计报表及统计资料
	
	5

	
	严格按照安全规范作业，规范有效清运，不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5

	社会评价
	区级（含）以上层面通报批评
	10
	5

	
	各类媒体曝光等责任性事件
	
	5


注：单项分值最小扣分值为0.5，扣完为止。



表2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清运考核表（物业或居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标准
	本项总分
	单项
分值
	实际得分

	车容车貌
	车身有明显污垢
	45
	15
	

	
	车厢外悬挂与服务不相关的物品
	
	15
	

	
	顶盖缺失
	
	15
	

	作业
规范
	严格执行《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57号）及上海市浦东新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相关要求
	55
	10
	

	
	清运及时
	
	10
	

	
	不存在顶盖不盖，垃圾飞扬、拖挂和散落现象
	
	10
	

	
	清运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10
	

	
	遇拥堵时不随意超车或乱按喇叭，造成场面混乱
	
	10
	


注：单项分值最小扣分值为0.5，扣完为止。

五、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2024年10月11日至2025年10月10日
注：本次采购工作完成前由原服务单位继续履行服务，如本次成交供应商非原服务单位，待项目采购完成后由成交供应商以成交价按天折算支付给原服务单位相应的服务费用。
六、付款方式
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合同签订后，提交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发票，服务费用结合考核情况按照每三个月一次的频率进行支付（即2025年1月31日、2025年3月31日、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30日），每次支付合同金额的25%。

